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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一天做1万个零件”
今年 14 岁的小飞个儿不

高，脸上透露着稚气，可一双
手却粗大厚实，手上布满了裂
纹，左手食指已经截去三分之
一。他不善言谈，说话时总是
低着头，时不时会用右手遮住
断指。

小飞说，今年 4 月，他辍
学在家，中创精密保持器厂员
工和村上一位熟人来到他家，
称要招工。小飞不想在家闲
着，就答应去工厂做工。“当时
他们没说做什么，也没问我年
龄，就同意了。”

小飞和同村几个伙伴一
起来到工厂。他们每天的工
作，就是坐在车床边，用手将
一个铁片放在机器上，脚踹一
下机器下的阀门，机器就会轧
一下铁片，接着把铁片取出，
就算做成了一个零件。“厂子
按做多少零件给钱，工作十个
小时，一天能做 1 万个，手上
只带一幅线手套。”

6 月份的一天，小飞正在
制作零件，不小心被机器轧到

了左手，食指就这样断了。“指
甲盖砸碎了，不过半截手指还
连着，有工人把我带到郑家镇
医院拍了个片子，又到村上一
个诊所，把上面的手指剪掉
了，包扎上，开了消炎药和止
痛药，就回到工厂。”男孩说，
回厂后，厂里把他安排到一个
单间里，正好那时他的伙伴都
回家了，只剩下他自己。

因为没有通讯工具，小飞
无法告知父母。“差不多一个
月没换衣服，现在这个手指冰
凉，有时还挺疼。”

小飞的父亲陈振山说，他
长期在外地打工，每年在家也
就待上一个月，受伤的事儿还
是一个月后才知道的。“我开
始一直不知道，是村上一个人
回家告诉我的。”陈振山曾找
厂里，厂里说不归他们管。“因
为招工时只说做零活，不碰机
器，村上好几个人也都去了，
我也就信了，可到了厂里就变
样了，孩子这么小手指就断
了，应该赔偿。”

14 岁少年手指被轧断
团市委青少年维权岗律师帮其维权
本报记者 刘云菲

今年 6 月份，莘县古云镇 14 岁的小飞在东昌
府区郑家镇中创精密保持器厂做工时，左手食指
被机器轧断，手指被迫截去三分之一。小飞家人
说，厂方对此未作出任何回应。

多次协调无果的小飞和家人无奈之下，到聊
城市团市委青少年维权岗鸣远律师事务所寻求帮
助，律师表示将启用司法程序解决。

厂方>>“天天讲安全，他们不听”
23 日下午，记者联系

上中创精密保持器厂一位
李姓负责人，他在电话中
说，小飞的手指只是去掉一
点点，“你打听打听就知道，
我们这儿掉手指的人多了，
有的一掉就是几根。厂里天
天都说要注意安全，他们不
听，有什么办法。”

该负责人说，当时到莘
县去招工，小飞的父亲拦住
他们的车，非让儿子到工厂
打工，没办法才把小飞招进

工厂。“我们说你家小孩太
小，不能收，他说孩子已经
17 岁了。我们不知道他到
底多大，当时旁边有很多
人，都知道。”

小飞的手指轧断时，李
先生表示他当时不在场，厂
里一位工人陪着小飞去的
医院，事后小飞不让告知父
母。“我也没有他父母的电
话，只能照顾着他。”李先生
说，他帮着小飞洗脚洗头，
还买新衣服，小飞临走时，

结了工资，厂里还多给了他
几百块钱。

“一直没来人找我们协
调这件事，要是有什么事可
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李
先生说。

聊城市团市委青少年
维权岗工作人员陈海强律
师说，作为小飞的代理律
师，他曾找到厂方协调，但
厂方没做出任何回应。“如
果协调不成，将启用司法程
序解决。”

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劳动监察支队工
作人员说，我国《劳动法》
规定，未满 16 周岁，与单
位或个人发生劳动关系，
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
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
童，属于童工，按规定禁止
用人单位招收未满 16 周
岁的未成年人，用人单位
非法招用未满 16 周岁的
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同时，童工如果在做
工时遭遇意外，厂方应该
赔偿，甚至要高于普通员
工的赔偿金额。“雇佣童工
是非常恶劣的，一旦查明
将予以严惩。”

省儿童教育心理研究
会秘书长赵富才教授认
为，类似事件对未成年人
伤害极大，他们可能拿在
工厂中的经验来看待社
会，今后将很难融入社会。

“这对未成年人心理上的
伤害是极大的，为此国家
要完善法律，加大惩处力
度，加强社会福利制度，保
护弱势群体。”

劳动部门>>

雇佣未成年人
要重罚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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